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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,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,为了在有限的新闻市场中分得一杯羹,有的新闻工作者

不惜一切手段抢独家新闻,结果使一些假新闻不时登场。什么×××死了,什么×××怀孕,什

么×××全裸出镜了……这种不计后果、不惜以中伤别人为代价、不顾行业道德约束的新闻炒

作或许可以使某个记者、某个编辑,甚至某一家媒体逞一时之快,但随着时间的流逝,最终会自

毁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,提高市场竞争力的目的不但达不到,引起新闻官司反倒极有可能。 

采访报道权与舆论监督权是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工作中的具体体现。然而,新闻工作者在行使

权利的过程中,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,同时必须符合新闻职业道德。因为对于采访报道

权,国内目前没有专门成文的法律界定,这就给新闻从业者带来了难题。正因为如此,新闻工作

者更应当注意行业自律。在各类新闻纠纷中,报道是否属实是法庭辩论的焦点,也是法官断案的

依据。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,新闻报道是对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反映,但这一事实

能否成为法律事实,还必须经过认定,因为法律上认定事实必须具有能够记载或再现事情已经发

生过的准确无误的证据,仅限于口头上说某事真正的发生过并没有用。法律是公正的,但在事实

与证据面前,又是冷冰冰的,有时甚至带有残酷的味道。但这也是事实,新闻从业者必须正视且

重视这个"事实"。为了确保工作顺利且高效地进行,为了不让自己受到伤害,更为了不因自己一

时的疏忽而伤害他人甚至让自己卷入纠纷,新闻工作者必须严格自律,以细致的工作迎接困难的

挑战,坚决避免粗采访细写作,杜绝所谓的合理想象；采访要全面,防止偏听偏信,以偏概全；对

于批评性采访更要尽力充分采访被批评的对象，并注意保留证据,尤其是书面材料、录音录像

材料等等。至于编辑,则应注意把好关,及时发现可能引起纠纷的细节,并加以补救;对一些细节

问题，如人名、地名等要认真核实,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,应与作者本人核实,甚至向法律顾问

咨询,力戒想当然地改稿。这样做当然增加了工作的难度,但却保证了新闻真实性的有效途径,

也是避免新闻纠纷行之有效的方法。  

除了接受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外,新闻工作者也必须用另一把"标尺"规范自己的行为,那就是

《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》。因为职业道德信念没有强制力,它必须通过人的内心信念

与传统习惯起作用;对它的遵守在某种意义上更显得困难一些。为此，对新闻行业的自律呼吁

尤显重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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╣ 新闻纠纷呼唤行业自律 会员评论[共 1 篇] ╠

有道理，挺好的。 [xieslcn于2003-4-14发表] 

·新闻自律发展历程概述  

·英国报业自律现状及其…  

·拷问新闻真实——几篇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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